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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SC HOLDINGS LIMITED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51,267 258,750

貿易收入 – 188,301
利息收入 50,284 67,831
佣金、手續費收入及其他 983 2,618

採購及相關開支 – (188,070)
其他收入 5 20,465 997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6 (1) 243
員工成本 (15,522) (14,708)
其他開支 (25,404) (16,792)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淨虧損 7 (3,809) (3,933)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之減值虧損撥備， 
扣除撥回 10 (49,019) (96,114)
融資成本 8 (289) (1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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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22,312) (72,582)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10,316 (31,7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0 (11,996) (104,350)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公允值淨虧損 (3,101) (38,856)

計入損益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 10 336 17,133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 –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2,763) (21,7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4,759) (126,0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12 (0.06)港仙 (0.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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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958 10,346
使用權資產 23,758 10,769
商譽 4,000 4,000
會所債券 1,928 1,928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 13 – 22,077
應收貸款 14 250,405 –
遞延稅項資產 2,806 1,315

非流動資產總額 291,855 50,435

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 13 18,976 –
應收貸款 14 720,222 1,020,598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15 129,416 140,638
可收回所得稅 5,087 5,798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6 13,224 17,03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59,588 1,005,561

流動資產總額 1,946,513 2,189,62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7 36,625 37,899
應繳所得稅 2,800 2,200
租賃負債 7,469 7,940

流動負債總額 46,894 48,039

流動資產淨值 1,899,619 2,141,58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191,474 2,192,02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096 887

資產淨值 2,176,378 2,191,1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216,110 3,216,110
儲備 (1,039,732) (1,024,973)

權益總額 2,176,378 2,19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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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資料來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
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
規定將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核數師已對該等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
其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
有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於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下列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 

二零二零年十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之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說明第2號之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由單一交易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國際稅制改革－支柱二規則範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並無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本集團財務
狀況及表現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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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焦炭產品貿易 – 188,301

放債業務之安排費收入 – 200

證券經紀業務佣金及手續費收入 983 2,418

客戶合約收入 983 190,919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利息收入 3,697 3,562

放債業務利息收入 46,587 64,269

51,267 258,750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範圍外的利息收入外，收入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資料，乃根據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員以
作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而作出。本集團亦根據此作出分類之基準安排及組成。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分類如下：

(i)  投資證券
(ii)  焦炭產品貿易（「貿易」）
(iii)  放債
(iv)  證券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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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投資證券 貿易 放債 證券經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 – 46,587 4,680 51,267

業績
分類業績 (12,166) 5,118 4,489 4,859 2,300

其他收入 10,798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1)
中央行政開支 (35,120)
融資成本 (289)

除稅前虧損 (22,312)
所得稅抵免 10,316

本期間虧損 (11,996)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 188,301 64,469 5,980 258,750

業績
分類業績 (21,280) 626 (19,023) 4,449 (35,228)

其他收入 31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23
中央行政開支 (24,937)
融資成本 (12,955)

除稅前虧損 (72,582)
所得稅開支 (31,768)

本期間虧損 (104,350)

分類（虧損）溢利為各分類在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中央行政
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開支）所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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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6,910 666

政府補貼（附註） – 308

其他 3,555 23

20,465 997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補貼確
認政府補貼308,000港元，其與香港政府所提供之保就業計劃有關。

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9

終止租賃之收益 – 21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 21

 

(1) 243

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虧損 3,809 3,933



8

8.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墊付具全面追索權之已貼現應收匯票之利息 – 38

應付票據利息 – 12,726

租賃負債之利息 289 191

289 12,955

9.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抵免（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8,825 (2,884)

遞延稅項 1,491 (28,884)

於損益內確認之所得稅抵免（開支） 10,316 (31,768)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百萬港
元溢利的稅率為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劃一稅率繳稅。

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首2百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計算，而2

百萬港元以上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9

10.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 336 17,133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40,614 78,981

應收其他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 8,069 –

減值虧損總額 49,019 96,11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11 1,48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506 3,728

11.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已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無）。本公司董事
決定於本中期期間將不派付任何股息。

12.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1,996 104,35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0,385,254 20,385,254

由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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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於海外（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海外） 
上市之債務證券，固定年利率為9.50%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0%） 
及到期日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18,976 22,077

分析如下：
即期部分 18,976 –

非即期部份 – 22,077

18,976 22,077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以公允值列賬，並
根據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作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撥備336,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7,13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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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貸款

於 於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1,545,359 1,527,714

減：減值撥備 (574,732) (507,116)

970,627 1,020,598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720,222 1,020,598

非即期部份 250,405 –

970,627 1,020,598

分析如下：
有抵押 959,913 1,010,076

無抵押 10,714 10,522

970,627 1,020,598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履約貸款之年利率及到期日分別介乎8.5%至13%（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至13%）及由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

本集團應收定息貸款按其各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 720,222 1,020,598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132,861 –

兩年以上但五年內 117,544 –

970,627 1,020,598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作出應收貸款之減值撥備40,61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78,98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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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i）） 1,984 1,924

－保證金客戶（附註（i）） 112,141 116,484

114,125 118,408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ii）） 15,291 22,230

129,416 140,638

附註：

(i)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客戶之應收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期為交易日期後兩天。於
報告期末，現金及保證金客戶之應收交易款項賬面金額合共114,125,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408,000港元）並未逾期。

保證金客戶須向本集團抵押證券作為抵押品以取得證券買賣之信貸融資。授予彼等各
自之信貸融資金額按抵押予本集團之證券之市值折讓釐定。借款比率之任何超額部分
將觸發追加保證金要求，而相關客戶須補足差額。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就保證
金融資而言，客戶向本集團抵押作為抵押品之證券市值為586,865,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0,152,000港元）。

(ii)  其他應收款項中2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6,000港元）為存於證券
經紀之不受限制存款。其他應收款項之餘額主要為應收利息、預付款項及作辦公室用
途之按金。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就其他應收款項作出減值撥備8,06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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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 於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附註） 13,224 17,033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13,224 17,033

附註：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根據香港聯交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17.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付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 19,845 17,090

－保證金客戶（附註） 982 485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附註） 311 275

21,138 17,85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5,487 20,049

36,625 37,899

附註：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及保證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付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
期為交易日期後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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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繼續
主要從事投資證券、焦炭產品貿易、放債及證券經紀業務。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儘管全球經濟活動因疫情受遏而正在復常，惟因地緣
政治局勢持續緊張、部份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之高通脹及加息、以及俄烏戰爭
帶來之市場不確定性，皆對宏觀經濟環境帶來不利影響，而本集團的經營環境亦
因此繼續充滿挑戰。就本地而言，在全球經濟存在不確定性及中國經濟放緩的背
景下，經濟復甦較預期緩慢。面對該等挑戰，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繼續採取審慎及
嚴謹的態度以管理其業務。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入減少80%至51,26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258,750,000港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減少及本集團與其
歐洲客戶之商品交易活動暫時停頓所致。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虧損11,99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04,350,000港元），主要由於
其證券投資確認虧損12,16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21,280,000港元）。

投資證券

本集團所購入之證券一般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或於其他擁有高流通性，並可迅速執
行證券交易之認可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易市場購入及有時直接向目標公司購入。
於作出投資或撤出投資某一目標公司證券之決定時，一般會參考目標公司所刊發
之最新財務資料、消息及公佈、本公司可取閱之投資分析報告，以及行業或宏觀
經濟新聞。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長線持有目的時，將特別注重目標公司過往之財務
表現，包括其銷售及溢利增長、財務穩健情況、股息政策、業務前景、行業及宏
觀經濟前景。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非長線持有目的時，除上述因素外，本公司亦將
參考投資市場在不同板塊當前的市場氣氛。於回報方面，就長線證券投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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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專注於以資本升值能力及股息╱利息收入計算之投資回報。而就非長
線持有之證券投資方面，本公司則主要專注於以交易收益計算之投資回報。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包括(i)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
融資產組合，包括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價值為13,22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033,000港元）；及(ii)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
合，包括於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債務證券價值為18,97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2,077,000港元）。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證券投資錄得虧損
12,16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21,280,000港元）及於本期間並無錄得收
入（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為
數13,224,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該組合並無
帶來任何收入（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無）。本集團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3,80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3,933,000港元），為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所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組合之公允值減少導致之
未變現淨虧損。

本集團致力於透過不時根據（其中包括）對個別證券前景之內部評估及被投資公司
之公開可得資料對個別證券作出投資及撤資決定，以密切監控其透過損益按公允
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之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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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於不同類別之公司，該等公司佔本集團透
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市值╱公允值13,224,000港元之比重載列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透過損益
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組合市值╱
公允值之概約比重

%

物業 97.60

其他 2.40

100.0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組合18,976,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並無帶來任何收入（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無）。根據債務證券之到期情況，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已分類為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購入及出售
任何債務證券。

於期末，主要由於債務工具之市值╱公允值下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
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之公允值淨虧損3,10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8,856,000港元）已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由於債務工具之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進一步增加，本
集團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336,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7,133,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由於債券發
行人拖欠其債務的利息及本金付款，債務工具（由一家內地的物業公司所發行的
公司債券）因違約而產生的預期虧損增加。由於本集團預期該債券發行人之財務
狀況惡化將最終影響收取其債券之合約現金流，故已於損益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
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336,000港元，並於其他全面收益作出
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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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於一家以內地為基地的物業公司之債務證
券，其詳情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於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總資產
賬面金額

之概約比重
於購入時之
到期孳息率 購入成本

於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金額

於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公允值

於截至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
已確認累計
公允值虧損

於截至
二零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之已確認

公允值虧損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於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

物業 0.85 9.50 312,000 22,077 18,976 (293,024) (3,101)

貿易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由於市況波動，尤其是定價方面，本集團與其歐洲客
戶的商品交易活動暫時停頓，本集團之貿易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收入（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188,301,000港元）。業務的溢利為5,11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626,000港元），主要為就抵押作為融資貿易交易之銀行信貸融資之擔保
而預留之現金存款所賺取的利息收入。管理層將繼續緊貼關注歐洲商品市場的市
況，並將加大力度探索商機，以改善業務之業績。

放債

本集團之放債業務透過中策信貸有限公司、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及集易有限公
司進行，該等公司皆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並根據放債人條例持有牌照可進
行放債業務。本集團的目標是向有良好信貸記錄的借款人在有足夠抵押品（為香
港的商用及住宅物業為佳）作為擔保之情況下提供貸款。本集團從其自身的業務
網絡及其營銷代理取得穩定的貸款交易來源。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該業務錄得
收入減少28%至46,58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64,469,000港元），及其
業績扭轉錄得溢利4,48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虧損19,023,000港元）。
收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墊付予借款人之履約貸款之平均金額減
少，而經營業績扭轉主要由於減值虧損撥備減少49%至40,614,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78,98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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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根據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對應收貸款進行減值評估。預
期信貸虧損之計量是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即發生違約時的損失程度）及違約風
險敞口（即如果發生違約，於計入抵押品價值後的損失程度）的函數。違約概率及
違約損失率乃基於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評估，而抵押予本集團作為抵押品之物
業及資產乃（如適用）由本集團委聘之獨立專業估值師於各報告日期就釐定預期信
貸虧損之目的進行估值。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於各報告日期更新預期信
貸虧損金額以反映應收貸款之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於二零二三年上
半年，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淨額40,614,000港元主要指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
釐定涉及若干違約及非違約貸款之可收回性所涉及之信貸風險，並已參考各項因
素，包括借款人之信貸記錄及財務狀況、逾期結餘之賬齡、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
品之實現價值及前瞻性資料，包括影響借款人之未來宏觀經濟狀況（已考慮新冠
病毒疫情對香港經濟狀況之負面影響）。

本集團已設立制度密切監控其貸款組合之可收回性，其信貸監控措施包括根據市
場資訊定期檢視抵押品價值及定期與借款人就其財務狀況進行溝通，據此，本集
團將能夠及時了解各個個別借款人相關最新信貸狀況及風險之最新資料，並可儘
早採取適當行動收回貸款。如有需要，本集團將對借款人提出法律訴訟，以收回
逾期貸款及接管已抵押之抵押品。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減值撥備結餘增加
13%或67,616,000港元至574,73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7,116,000

港元），其中41,112,000港元為本中期期間之減值撥備，及498,000港元為因貸款已
償付及借款人之信貸質素改善而撥回撥備。與上一財政年度相比，釐定應收貸款
之減值撥備所使用之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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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貸款組合之總賬面金額為1,545,3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27,714,000港元），較上年末輕微增加17,645,000港元，乃因鑑於香港現時之經
濟狀況，管理層於授出新貸款時一直保持審慎態度。於期末，貸款組合之賬面淨
值（扣除減值撥備後）為970,62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0,598,000

港元），組合之詳情載列如下：

借款人類別
佔本集團貸款組合

賬面金額之概約比重 年利率 到期日
% %

個人 26.16 9.50 - 18.00 一年內
公司 48.04 8.00 - 18.00 一年內
公司 25.80 8.50 - 12.00 一年後但三年內

100.00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貸款組合賬面金額之99%（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9%）（扣除減值撥備後）為有抵押品提供抵押，包括於香港之物業、上市股本證券
及債務證券，而其餘1%（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為無抵押。於期末，
向所有借款人授出之貸款均為於三年內到期之有期貸款，向最大借款人及五大借
款人授出之貸款分別佔本集團貸款組合之3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及77%（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經扣除減值撥備後的基準計算）。

證券經紀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乃透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策富滙證券有限公司進行，
該公司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可從事買賣證券活動（即第1類受規
管活動）。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整體業務收入減少22%至4,680,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5,980,000港元），而其溢利則輕微增加9%至4,859,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4,449,000港元）。業務收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三年上半
年期間投資氣氛轉弱及香港證券市場成交普遍下跌，其經紀佣金收入減少59%至
98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2,418,000港元），以及主要由於回顧期間墊
付予客戶之保證金貸款平均金額增加，令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增加4%至3,6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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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3,562,000港元）之綜合影響。業務溢利增加主要由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其銀行利息收入增加超過10倍至1,902,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68,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一家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
可從事就證券提供意見及資產管理活動（即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之資產管理
公司。本公司計劃該公司將從事股權、固定收益及另類投資之基金管理活動，預
期可與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產生協同效益。

整體業績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89%至11,996,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04,350,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0.06港仙（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0.51港仙）。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14,75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26,073,000港元），包括債務證券之公
允值淨虧損3,10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38,856,000港元）。本集團錄
得虧損業績主要由於本集團之證券投資確認虧損12,16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21,28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業務產生之資金及金融機構提供之信
貸融資為其業務融資。於期末，本集團持有流動資產1,946,513,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89,628,000港元）及速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以及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上市金融資產（不包括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所持有之客
戶資金））合共1,053,15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5,961,000港
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46,89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8,039,000港元）計算，處於約41.5（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6）之強勁水平。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為129,416,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638,000港元），主要包括證券經紀業務保證金客
戶之應收交易款項112,14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484,000港
元）。於期末，就保證金融資而言，客戶抵押予本集團作為抵押品之證券市值為
586,86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0,152,000港元），主要因抵押予
本集團之該等證券之市值按個別基準計算高於保證金客戶之應收款項，因此該等
應收款項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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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2,176,378,000港元（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91,137,000港元）及相當於每股本公司股份應佔金額約10.68

港仙（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5港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少
14,759,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確認虧損所致。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61,99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8,926,000港元）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2,176,37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191,137,000港元）計算）約為3%（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減少至28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2,955,000港元），
主要由於上一期間已全數贖回計息票據，故並無應付利息所致。

憑藉手頭上之速動資產和金融機構授予之信貸融資額度，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
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營運所需。

前景
於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期間，儘管全球經濟活動因疫情受遏而正在復常，惟因地緣
政治局勢持續緊張、部份主要西方經濟體之高通脹及加息、俄烏戰爭帶來之市場
不確定性、以及香港經濟復甦較預期緩慢，皆對宏觀經濟環境帶來不利影響，而
本集團的經營環境亦因此繼續充滿挑戰。在此背景下，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及嚴
謹的態度管理本集團的業務，以及涉獵預期可為本集團帶來長遠裨益之新業務及
投資機會。管理層繼續對多項涉及從事金融行業之目標公司之投資機會進行評估，
旨在壯大本集團之業務規模以及多元化本集團之業務及收入基礎。本公司將於該
等投資機會有進一步重大發展時刊發公佈告知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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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
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核數師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將刊載於寄發予本公司股東的二零二三年中期報
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策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清輝博士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主席）；三名執行董事蘇
家樂先生（行政總裁）、周錦華先生及周文威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燕
芬女士、周宇俊先生、梁凱鷹先生及林健鋒先生。


